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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４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８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１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

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

９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实施后总股本增

至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０７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９３

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５５２

上海海烟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３３０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

（

集团

）

有限

公司

５ ０１＊＊＊＊＊８２６

杨廷栋

６ ０１＊＊＊＊＊９３６

张雨柏

７ ０８＊＊＊＊＊６４２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８ ０１＊＊＊＊＊２６９

高学飞

９ ０１＊＊＊＊＊６４８

王述荣

１０ ０１＊＊＊＊＊９１８

钟玉叶

１１ ０１＊＊＊＊＊０１１

朱广生

１２ ０１＊＊＊＊＊ ２５３

冯攀台

１３ ００＊＊＊＊＊１６３

丛学年

１４ ０１＊＊＊＊＊７２３

周新虎

１５ ０８＊＊＊＊＊３８７

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２４５

，

０６９

，

３２８ ５４．５％ ２４５

，

０６９

，

３２８ ４９０

，

１３８

，

６５６ ５４．５％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６

，

３６２

，

９８５ ３４．７％ １５６

，

３６２

，

９８５ ３１２

，

７２５

，

９７０ ３４．７％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７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其中

：

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７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７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

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１４

，

４５６

，

３４３ ３．２１％ １４

，

４５６

，

３４３ ２８

，

９１２

，

６８６ ３．２１％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２０４

，

９３０

，

６７２ ４５．５％ ２０４

，

９３０

，

６７２ ４０９

，

８６１

，

３４４ ４５．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４

，

９３０

，

６７２ ４５．５％ ２０４

，

９３０

，

６７２ ４０９

，

８６１

，

３４４ ４５．５％

２

、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０

４

、

其他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

股收益为

２．４５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部门：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５２４８９２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５２４８９２１８

咨询联系人：丛学年、陈鹏、陈金玲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９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１．５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

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１．３５

元人民币）；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转增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１６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股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的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

售股份

－

法人。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０７

齐星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８１１

山东齐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８７

滨州市创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５８１

吕清明

５ ０１＊＊＊＊＊０６２

赵长水

６ ０１＊＊＊＊＊６８５

周传升

７ ０１＊＊＊＊＊２４８

万照德

８ ０１＊＊＊＊＊９７８

刘中山

９ ０１＊＊＊＊＊７０１

吕清军

１０ ０１＊＊＊＊＊５０８

赵佃荣

１１ ００＊＊＊＊＊２５７

黄桂新

１２ ０１＊＊＊＊＊５２８

王 蓉

１３ ００＊＊＊＊＊３８３

郭 防

１４ ００＊＊＊＊＊９８０

石正泉

１５ ０１＊＊＊＊＊２２９

孙寿亮

１６ ０１＊＊＊＊＊０３６

李慎范

１７ ０１＊＊＊＊＊０９２

孟凡成

１８ ０１＊＊＊＊＊３４４

李维忠

１９ ０１＊＊＊＊＊６７５

赵联合

２０ ０１＊＊＊＊＊９１７

李永海

２１ ０１＊＊＊＊＊９７５

仲广芳

２２ ０１＊＊＊＊＊３４９

韩光毅

２３ ０１＊＊＊＊＊７８２

李 勇

２４ ０１＊＊＊＊＊６７１

张 强

２５ ０１＊＊＊＊＊０２７

赵成修

２６ ０１＊＊＊＊＊７２６

梁忠昌

２７ ０１＊＊＊＊＊０２８

李广玉

２８ ０１＊＊＊＊＊９６０

郭明光

２９ ０１＊＊＊＊＊４８８

王 健

３０ ０１＊＊＊＊＊１０６

石 峰

３１ ０１＊＊＊＊＊７６６

张忠勇

３２ ０１＊＊＊＊＊４１８

马文波

３３ ０１＊＊＊＊＊８７１

刘国辉

３４ ０１＊＊＊＊＊１６１

张维东

３５ ０１＊＊＊＊＊２８９

马凡波

３６ ０１＊＊＊＊＊７６７

徐国林

３７ ０１＊＊＊＊＊８４５

张 鹏

３８ ０１＊＊＊＊＊４３２

梁 光

３９ ０１＊＊＊＊＊３４８

王润刚

４０ ０１＊＊＊＊＊５５９

谢为昌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转增股份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１，５００，０００ ７４．７７％ ４０，７５０，０００ １２２，２５０，０００ ７４．７７％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个人

４７，５２７，３７６ ４３．６０％ ２３，７６３，６８８ ７１，２９１，０６４ ４３．６０％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

法人

３３，９７２，６２４ ３１．１７％ １６，９８６，３１２ ５０，９５８，９３６ ３１．１７％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７，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２３％ １３，７５０，０００ ４１，２５０，０００ ２５．２３％

三

、

总股本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４，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后，按新股本

１６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

收益为

０．１９

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邹平县经济开发区会仙二路

２８

号

咨询联系人：耿军

咨询电话：

０５４３－４３０５９８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４３－４３０５９８６

九、备查文件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时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的《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６３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３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下发的《关于福建省永安林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相关问题的监管关注函》（闽证监函［

２０１１

］第

１３０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关注函》指出公司年报披露存在几个问题并要求公司就有关情况的

信息进行补充披露，现就《关注函》中列明的几个问题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更正公告如下：

一、《关注函》指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董事会工作报告”部分资产构成变化情况说明

中同比数据及变化情况说明，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０

］

２１２

号）的规定。 你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报中对

资产构成（应收款项、存货、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短期借款、

长期借款等占总资产的比重）同比变动的计算方法错误，且未相应说明产生变化的主要影

响因素。

现将上述情况更正披露如下：

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

⑴

资产构成变化情况说明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增减比率 重大变动说明

应收款项占总资

产比重

２．２％ ０．２１％ ９４７．６２％

应收款中占比较大的汇洋公司货

款跨月收回

存货占总资产比

重

３６．６％ ３６．４１％ ０．５２％

未发生重大变动

投资性占房产占

总资产比重

３．３７％ １．９５％ ７２．８２％

厦门

、

泉州房产对外出租

，

从固定

资产转入投资性房产

；

新建绿景

佳园车库对外出租转入投资性房

产

。

长期股权投资占

总资产比重

３．７３％ ４．８１％ －２２．４５％

未发生重大变动

固定资产占总资

产比重

８．４５％ １１．４２％ －２６．０１％

未发生重大变动

在建工程占总资

产比重

２３．８３％ ６．１７％ ２８６．２２％

三期项目投入增加

短期借款占总资

产比重

２５．１３％ １７．３７％ ４４．６７％

短期借款增加

长期借款占总资

产比重

３４．７％ ３２．８１％ ５．７６％

未发生重大变动

二、《关注函》指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中有关主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的披

露，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

式

＞

》（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０

］

２１２

号）的规定。你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董事会工作报告”仅披露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持股比例及是否列入合并报表、业务性质、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以

及

２０１０

年资产总额、净资产、净利润情况，未按规定披露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主要产品

或服务、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同比变动比例、对合并净利润的影响比例等信息；也未披露对公司

净利润影响达

１０％

以上的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等信息。

现将上述情况更正披露如下：

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

㈤公司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⑴

漳平市燕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木材采运、加工、林产化工；主要产品：木

材；注册资本：

３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０９．１８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８３５．５５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５６３０．２９

万元、 净资产

４９１２．７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

６４３．２７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

６１８．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０４％

，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影响公司当年

合并净利润

５６．１９％

。

⑵

连城县森威林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木材、竹材及制品加工、销售；造林；抚

育；木材、竹材采育；主要产品：木材；注册资本：

５８８１．５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主营业务收入

９２６．５４

万元， 主营业务利润

２８０．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８１４５．３７

万元、 净资产

６６８０．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现净利润

４９．１６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实现净利润

５５．８７

万元， 同比减少

－

１２．０１％

，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影响公司当年合并净利润

４．１９％

。

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中有关未来发展的披露，不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

＜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

》（证监公司字［

２０１０

］

２１２

号）的规定。 公

司未披露新年度的经营计划及经营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收入、费用成本计划。 公司未披

露为实现未来发展战略所需的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以及资金来源情况，未说明维持公司

当前业务并完成在建设项目的资金需求，未来重大的资本支出计划等，未对资金来源的安

排、资金成本及使用情况进行说明。

现将上述情况更正披露如下：

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

２

、对公司未来的展望

２０１０

年底，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加快造林绿化推进森林福建建设的通知，省林业厅、三

明林业局、 永安林业局相应印发了相关文件， 暂停天然阔叶林的采伐和天然针叶林的皆

伐，严格控制低产林改造。这将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木材生产及人造板木质原料收购等

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经营业绩面临巨大压力。

２０１１

年，公司将继续实施“以森林资源为

基础、以人造板为龙头”的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严格造林标准，夯实森林资源基础，强化

人造板品牌经营，推进珍稀树种园建设，盘活非经营性资产，同时，积极探索从产业链延伸

中拓展项目，从国家政策导向中生成项目，探索新的经济增长点，减少林业政策对公司经

营业绩的不利影响，促进公司持续经营发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计划生产中纤板

２０

万

Ｍ３

，木材

１５

万

Ｍ３

，甲醛

３．５

万吨，胶粘剂

０．９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４．７９

亿元，营业成本

３．８２

亿元，营业费用

０．１２

亿元，管理费用

０．３６

亿元及财务费用

０．４３

亿元。 为实现上述经营目标，公司将采取如下

措施：

１

、加强人造板生产经营工作。加快人造板三期生产线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攻克现存

的技术难题，确保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底达产达标。 按照公司“品牌化经营、规范化管理、市场化运

作”的经营理念，提高市场占有率，进一步充分发挥中纤板三期生产线的技术和规模优势，

提升企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２

、加强木质原料收购工作，确保公司中纤板生产需求。国内人造板业的竞争已发展为

原料的竞争，充足的木质原料供应，是公司中纤板三期生产线顺利投产及企业可续经营的

根本保证。随着《福建省林业厅关于暂停天然林采伐的紧急通知》的下发，今后几年我省枝

桠材供应量将大幅下降，木质原料的争夺将越发白热化。 因此，全力做好木质原料收购工

作将是公司今后各项工作中的重点。

３

、强化公司资金管理，确保公司经营目标完成。 一是下达对各事业部各项考核指标，

严格控制各项费用开支。 二是加快公司

ＥＲＰ

信息化管理项目建设， 努力提高公司管理效

率。三是继续保持公司资金统收统支，统一调度，考核各事业部资金占用成本，最大限度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未来将全力作好三期

２１

万

Ｍ３

生产线，预计新增生产线将增加流动

资金需求约

０．９３

亿元，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经营性现金流入及银行流动资金贷款，三期项

目建设后续支出约

０．１５

亿元，将由公司经营性资金及开发银行配套专项贷款予以安排。 四

加强毛竹林的管理，规范毛竹林承包合同，盘活森林资产及非经营性资产，对闲置非经营

性资产进行清查，依法依规改造利用。

４

、做好贡坪珍贵树种苗木基地建设工作，确保完成

２０１１

年公司珍贵树种开发项目所

需的乡土珍贵树种的育苗任务。加强同科研院校合作，进行芳香樟等多个树种的无系快繁

及组培苗研发，努力将贡坪珍贵树种育苗基地建成工厂化珍贵树种育苗基地。

５

、做好中澳合作种源试验林及模式试验示范林的抚育及管护工作，认真保护好试验

地中各个种源

／

家系以及样地标记，保证各项试验的顺利进行，同时按要求开展阶段性调

查，做好各研究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归档等工作。认真开展中澳合作种源试验林优树初选工

作，加快良种选育进度，通过

１

年生邓恩桉及巨桉调查观测，从各片种源试验林中选出最好

的优良单株，同时用嫁接、扦插、组培等三个不同方式保存优树繁殖材料，并对不同无性系

开展组培快繁技术研究，争取提前选出良好的耐寒桉树种质资源，进入下一阶段的中试林

测试。

６

、抓住国有林场改革试点启动及“十二五”期间全面推广的有力时机，做好森林资源

的争取和购并工作。同时，依托公司多年诚信经营、规模管理的良好口碑，和不断提升的林

板一体化水平和产业规模，针对“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提高森林蓄积量的要求，争取

在低效林改造等方面取得采伐政策上的突破。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５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在长江证券开通基

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非现场

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起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开办以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

加非现场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和景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

２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３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５

，前端收费）；

４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７

）；

５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８

）；

６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７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０

）；

８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

９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长江证券提交申请，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长江证券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以及基金申购业务。 投资者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现将有关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景

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内需

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和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

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办理网点

投资者可以通过长江证券全部营业网点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三、申请方式

１

、凡申请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开放

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长江证券的规定。

２

、已开立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开放式基金账户的投资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业务凭

证，到长江证券各营业网点或通过网上申购渠道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长江证券的规定。

四、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上述基金在长江证券进行日常基金交易的受理时间相同。 非基金交易

时间在长江证券提交的申请，视做下一基金开放日受理的交易。

五、申购费率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开始，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非现场交易定期定额投资申购上述基金产品享有费率

优惠，活动截止时间另行公告。 具体优惠方案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

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具体各基金的费率标准详见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六、定期扣款金额

投资者可以与长江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申购手续

费），不受首次单笔申购最低为

１

，

０００

元人民币的限制，且不设定级差及累计申购限额。 长江证券定期

自动代投资者提交的申购金额，应与原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开通申请中填写的申购金额一致。

七、扣款方式和扣款日期

１

、投资者应遵循长江证券的有关规定，由投资者与长江证券约定每月固定扣款日期；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有效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３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当

月，否则为次月。

八、交易确认

以每期实际定期定额投资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定期定额投

资的确认以上述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

１

、投资者变更每期扣款金额、扣款账户等，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原销售网点申

请办理业务变更，具体办理程序遵循长江证券的规定；

２

、投资者终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凭证到长江证券申请办理业

务终止，具体办理程序遵循长江证券有关规定；

３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业务变更和终止的生效日遵循长江证券具体规定。

十、业务咨询

１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２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

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

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五月六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长江证券

为代销机构并参加非现场交易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江

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起新增长江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并参加

非现场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长江证券为代销机构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起新增长江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以下基金：

１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１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２

（

Ａ

级）

／２６０２０２

（

Ｂ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平

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３

）；

２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４

）；

３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５

，前端收费）；

４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２６０７

）；

５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８

）；

６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０９

）；

７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０

）；

８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１

）；

９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２６０１１２

）；

１０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６１００１

，

Ｃ

类

２６１１０１

）。

二、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三、参加非现场交易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开始，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非现场交易申购上述基金产品享有费率优惠，活动截

止时间另行公告。具体优惠方案为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

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的基金手续费。

２

、上述基金原申购费率标准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３

、此次公告的优惠活动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２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 ８８８８ ６０６

、

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ｉｎｖｅｓｃｏ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ｃｏｍ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一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其中现

场出席会议的董事

８

名。 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

同意提名赵继增先生、牛俊高先生、张广智先生、赵世杰先生、郝不景先生、赵伟先生、殷瑞钰先生、孙

加林先生、吴维春先生九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相关候选人简历附后），其中殷瑞钰先生、

孙加林先生、吴维春先生三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

之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提名赵继增先生、牛俊高先生、张广智先生、赵世杰先生、

郝不景先生、赵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殷瑞钰先生、孙加林先生、吴维春先

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选举。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有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对上述董事候选

人进行表决、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每年

６

万

／

年（含税），调整至每年

７．２

万

／

（含税），津贴按月平均发放。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将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每年

６

万

／

年（含税）调整至每年

７．２

万

／

年（含税），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新增设立一个募集资金专户。新增募集资金专户

设立后，公司将及时与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确保募集资

金使用合法合规。

四、 以

８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附件：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赵继增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冶金工业部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金属学会耐火材料分会

秘书长、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中国金属学会炼钢辅助

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耐火材料行业协会常务理事、武汉科技大学董事会董事、武汉科技大

学兼职教授、北京市昌平区政协委员、昌平区工商业联合会理事、北京市昌平区工商业联合会小汤山分

会副会长。 赵继增先生曾获得“国家星火科技进步奖”一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奖”八项、发明专利及实

用新型专利七项、曾被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评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原冶金工业部评为“优秀科

技青年”，并获得“全国耐火材料专业学术带头人”、“中关村科技园区

２０

周年突出贡献奖”、“

２００９

年度

北京优秀创业企业家”、“河南省优秀民营企业家” 等荣誉称号。 赵继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４６

，

５１０

，

４８４

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董事候选人赵伟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张广智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１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

裁。 张广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１５３

，

９７５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赵世杰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职于洛阳耐

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赵世

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０２１

，

７００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牛俊高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洛阳耐

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牛俊

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９

，

０３５

，

４７６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郝不景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管理学硕士；曾就职于洛阳

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辽宁利

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郝不景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３

，

１１０

，

５７４

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

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赵伟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８３

年出生，毕业于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ＭＢＡ

、商业硕

士；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外贸部部长。赵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赵继增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殷瑞钰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３５

年出生，大学学历，教授级高工，中国工程院院士。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８３

年历任唐山钢铁公司技术员、总工程师、副经理等职务；

１９８３

年至

１９８８

年任河北省冶金厅

厅长；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８

年任冶金工业部总工程师、 副部长；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钢铁研究总院院长；

２００１

至

今任钢铁研究总院名誉院长。

１９９４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２００２

年起当选日本钢铁学会（

ＩＳＩＪ

）名誉

会员；

１９８８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中国金属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１９８９

年至今任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任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主任；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主任；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今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

至今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任中国金属学会名誉理事长。现兼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殷瑞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孙加林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６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教授。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７

月在辽宁科技大学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至今在北京科技大学工作，现任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系主任。 现

兼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孙加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吴维春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律师、注册资产评

估师、注册税务师。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任中京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期间

任中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合伙人；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任天达律师事务所公司业务部律师；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会计制度处负责中国境内上市公司的会计、审

计监管；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部并购监管处负责审核中国境内上市公

司的收购、 重组业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北京奔趋湾投资咨询顾问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北京弘元旭升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为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

兼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维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

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其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一届监

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苗春女士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名。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监事会同意提名李苗春女

士、寇志奇先生二人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相关候选人简历附后）。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

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苗春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５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就职于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苗春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６

，

９９１

，

３８５

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寇志奇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２

年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就职于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北京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现任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北

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寇志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０３６

，

８５８

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其

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会期半天。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４

、出席会议的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

（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５

、会议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工业园，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赵继增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２

）选举牛俊高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３

）选举张广智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４

）选举赵世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５

）选举郝不景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

６

）选举赵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独立董事候选人

（

１

）选举殷瑞钰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

）选举孙加林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

）选举吴维春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１

）选举李苗春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

２

）选举寇志奇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３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以上第

１

、

２

项议案采用累计投票方式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

（

１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如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经公证的复印件、委托人持股证明及股东帐户卡等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东单

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本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

章）、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咨询联系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工业园

联 系 人：张建超

电 话：

０１０－６１７１２８２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１７１２８２８

邮 编：

１０２２１１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附：

授权委托书

致：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授权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

１

、

２

项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

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 案 累积票表决数 候选人 投票数

１

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赵继增

牛俊高

张广智

赵世杰

郝不景

赵 伟

独立董事候选人

殷瑞钰

孙加林

吴维春

２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李苗春

寇志奇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注：

１

、第

１

、

２

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投票。

２

、在对议案

１

表决时，分两次分别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和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累积投票选举。

３

、每次采用累积投票时，每位股东拥有的投票权等于其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出的董（监）事人数

的乘积。股东可以集中行使表决权，将其拥有的全部表决权集中投给某一位或几位董事（监事）候选人。

当选董事（监事）的得票总数应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的二分之一。

４

、在对议案

３

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时

在两个或以上选择项中打“

√

”按废票处理。

委托单位（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６０

股票简称：福耀玻璃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５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

商协会申请发行

４

亿元中期票据（该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的《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１

］

ＭＴＮ６８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 公司本次发行

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

４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全额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１

福耀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１８２１４７

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

计息方式 附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５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４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４

亿元

票面利率

（

或价格

）

１００

元

／

百元 发行利率

（

％

）

５．６７％

主承销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一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５１

证券简称 ：飞乐音响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股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参股公司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会议审

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并减少公司业务种类的议案》，同意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６．８

亿元与摩根士丹利公司成立合资投行公司。 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设

立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９４７

号）》，被

告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核准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Ａｓｉ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共同出资设立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详见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上海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司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公司接到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函：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合资成立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５月６日


